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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西新市发〔2025〕1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公布《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机关各科（室）、直属单位：
根据《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1年版）》、《青岛市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处罚清单》3.0版和《青岛市市场监管领域新增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青市监规〔2024〕1号），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情况，我局对《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2年版）》进行了调整更新，形成了《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5年版）》，现予以公布，请严格按照清单内容，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我局将根据省、市局公布的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并及时进行更新发布。
附件：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
处罚事项清单（2025年版）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7日
（联系人：丁莉，联系电话：86885572）
附件
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事项清单（2025年版）
	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1 
	生产者和进口商对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的用能产品未办理能源效率标识备案，或者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不符合规定的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

	2 
	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
	首次被发现后主动送检且检定合格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集市主办者未按规定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和备案，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四项、第十一条

	4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四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5 
	检验检测机构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样品管理、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数据传输与保存等要求进行检验检测。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

2.《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6 
	检验检测机构未按规定分包检验检测项目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2.《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

	7 
	检验检测机构未在检验检测报告上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验检测专用章，或者未经授权签字人签发或者授权签字人超出其技术能力范围签发的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

2.《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三项

	8 
	餐饮服务经营者在餐饮价格外收取房间费、空调费、餐位费、餐具使用（消毒）费等各类设施、设备的使用费用
	1.初次违法；

2.违规收取的费用已及时退还；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1.《青岛市价格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

2.《青岛市价格条例》第二十九条第四项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9 
	幼儿园跨学期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2.《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第五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0 
	零售畜禽产品未在销售场所明示屠宰厂名称和畜禽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销售凭证）
	1.初次违法；

2.所销售的产品有畜禽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销售凭证）；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1.《青岛市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2.《青岛市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1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履行相应备案义务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2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不能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第三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3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档案、记录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4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设置专门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平台上的食品安全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5 
	采用格式条款的合同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格式条款内容变更未重新备案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青岛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办法》第十一条

2.《青岛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办法》第十二条

3.《青岛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办法》第十九条

	16 
	制作销售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不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青岛市公共信息图形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7 
	未按规定设置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或者设置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不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青岛市公共信息图形标志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18 
	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损坏或脱落，设置单位未及时修复或更新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青岛市公共信息图形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19 
	发布农药广告未标明农药广告批准文号
	1.初次违法；

2.已取得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

3.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1.《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0 
	发布兽药广告未标明兽药广告批准文号
	1.初次违法；

2.已取得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

3.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1.《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1 
	经营者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1.违法行为轻微；
2.及时纠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

	22 
	现场开奖，未随时公布超过五百元奖项的兑奖情况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

2.《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3 
	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未显著标明附加条件和期限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条

2.《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

3.《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

5.《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4 
	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或者赠品为侵权或者不合格产品的
	1.初次违法；

2.经营者对产品侵权或不合格的事实事先不知晓；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1.《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一款

2.《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5 
	市场主体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26 
	市场主体未依照规定办理备案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27 
	市场主体未依照规定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醒目位置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28 
	市场主体未按规定公示终止歇业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四条

	29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造成上市医疗器械存在缺陷
	1.违法行为轻微；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企业已采取召回措施；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1.《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0 
	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
	1.初次违法；

2.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1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除许可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

	32 
	利用自动设备跨省经营，未分别向经营者所在地和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33 
	跨省从事食品经营管理活动，未分别向经营者所在地和从事经营管理活动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34 
	食品经营者从事网络经营、外设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或者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供餐，未按规定在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35 
	食品经营者的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局、操作流程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未按规定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36 
	食品经营者从事网络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外设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地址发生变化；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机构供餐情况发生变化；自动设备放置地点、数量发生变化以及增加预包装食品销售，未按规定在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六项 
    2.《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37 
	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备案信息或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未按照规定进行备案信息更新的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38 
	未经核准注册使用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或伪造商品条码的，或者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3.《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39 
	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伪造的商品条码的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3.《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40 
	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
	1.初次违法；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
3.无违法所得；
4.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四条

	41 
	经营者未按规定建立有奖销售档案、妥善保存并依法接受监督检查的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十九条
    2.《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

	42 
	销售没有再利用产品标识的再利用电器电子产品的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

	43 
	销售没有再制造或者翻新产品标识的再制造或者翻新产品的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六条第二项

	44 
	商品零售场所未在销售凭证上单独列示消费者购买塑料购物袋的数量、单价和款项的（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对消费者开具销售凭证确有困难的除外）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七条
    2.《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45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通过，2005年10月修订，2023年12月29日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四条、第二百六十条；

	46 
	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1997年2月通过，2006年8月修订）第十三条、第九十五条

	47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年8月通过）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48 
	经营者依托国家机关或者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2011年9月通过，2018年1月省政府令第311号修订）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

	49 
	物业服务企业未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调整后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报送备案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18年5月通过，省政府令第317号）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四十五条

	50 
	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规定公示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收益资金和车位场地使用费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18年5月通过，省政府令第317号）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五条

	51 
	广告用语用字未按规定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通过）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52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向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提交报告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年6月通过，国务院令第440号，2023年修订）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三条

	53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通过，2018年12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

	54 
	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在生产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许可证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20年1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55 
	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同一食品类别内的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报告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20年1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56 
	食品生产者终止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吊销，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20年1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4号）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

	57 
	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2023年6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公布）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七条

	58 
	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报告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2023年6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公布）第三十条、第五十八条

	59 
	食盐零售单位销售散装食盐，或者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盐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20年1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第八条、第二十四条

	60 
	未加碘食盐的标签未在显著位置标注“未加碘”字样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20年1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第九条、第二十五条

	61 
	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公示相关不合格产品信息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2019年8月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2022年9月修正）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

	62 
	未正确、清晰地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3）（2023年3月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公布 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第十七条

	6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字符的最小高度不符合规定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3）（2023年3月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公布 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十七条

	64 
	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不符合规定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3年3月1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公布 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第十七条

	65 
	被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未在商品上标注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年8月通过，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第四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02年8月通过，2014年4月国务院令第651号修订）第七十一条

	66 
	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9年7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17号公布 根据2022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

	67 
	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9年7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17号公布 根据2022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修订）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五条

	68 
	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2004年6月2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63号公布 根据2015年3月3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2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2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第二次修订）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

	69 
	认证机构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本机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等相关信息
	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2004年6月2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63号公布 根据2015年3月3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2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22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

	70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本办法规定备案
	在限期内改正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12月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第四十二条

	71 
	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登记事项变更； 
	1.在限期内改正且违法情节轻微；
2.未造成危害后果
	《医疗器械注册和备案管理办法》（2021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通过）第七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


	72 
	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前未按规定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进行登记
	在限期内改正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7号通过）第一百一十六条

	73 
	未按规定提交研发期间安全性更新报告
	在限期内改正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8号通过）第一百一十六条

	74 
	药物临床试验结束后未登记临床试验结果等信息
	在限期内改正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9号通过）第一百一十六条

	75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在限期内改正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2020年1月国务院令第727号通过）第六十一条

	76 
	已备案化妆品的备案资料不符合要求，且该备案资料不涉及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安全性
	在限期内改正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2020年1月国务院令第727号通过）第六十五条；
2.《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5号通过）第五十八条

	77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违反《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行为
	在限期内改正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5号通过）第五十七条

	78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
	1.首次被发现；
2.属于以下四种情形之一：明码标价不规范，但有证据证明事先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价格变动时个别标价签未能及时调整到位且非主观故意；未能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但有证据证明因厂家对产品产地、规格等内容进行调整后未及时发现并进行调整；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等级或规格、服务价格等内容的位置不够醒目；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通过）第十三条、第四十二条；
2.《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1999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2010年12月国务院令第585号第三次修订）第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79 
	经营者拒绝按照规定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
	1.首次被发现；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通过）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
2.《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1999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2010年12月国务院令第585号第三次修订）第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0 
	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1 
	电子商务经营者未明示用户信息查询、更正、删除以及用户注销的方式、程序，或者对用户信息查询、更正、删除以及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履行法定的核验、登记义务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二十七条、第八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法报送有关信息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二十八条、第八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4 
	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5 
	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免除自身责任，或者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权利
	1.首次被发现；
2.自行改正；
3.未对消费者造成实质危害；
4.没有违法所得
	1.《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2023年8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公布）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八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6 
	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用语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广告是广告主在其自有经营场所、自设网站或者网店发布；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2018年10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九条、第五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7 
	广告中使用“国家级”用语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广告内容中有关等级的表述是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认定的产品分级用语，或者有关荣誉的表述是依据国家规定评定的奖项或者荣誉称号；
3.内容客观、真实；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2018年10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九条、第五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8 
	广告引证内容未标明出处
	1.首次被发现；
2.引证内容有出处，且真实、准确；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2018年10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十一条、第五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89 
	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对广告主的处罚
	1.首次被发现；
2.专利真实有效；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2018年10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十二条、第五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0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未显著标明“广告”字样
	1.首次被发现；
2.能使消费者辨明为广告；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通过，2015年4月修订，2018年10月修正，2021年4月修改）第十四条、第五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1 
	发布房地产预售或者销售广告未载明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
	1.首次被发现；
2.已取得预售或者销售许可；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没有违法所得
	1.《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2015年12月通过，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修改）第七条、第二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2 
	生产、销售产品标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
	1.首次被发现；
2.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四）（五）项情形；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通过，2018年12月第三次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五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3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称发生变化，未依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年6月通过，2023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4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05年6月通过， 2023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5 
	出版物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1.首次被发现;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1987年1月国务院批准，1987年2月国家计量局发布， 2022年3月29日第四次修订）第二条、第四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6 
	认证机构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
	1.违法情节轻微且不影响认证结论的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
2.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4.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2003年9月通过，2023年7月20日第三次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7 
	注册人对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管理不严侵害消费者权益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违法情节轻微；
3.没有违法所得
	1.《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2003年4月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6号）第二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8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1.首次被发现；
2.能证明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年8月通过，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99 
	商标印制档案及商标标识出入库台账未按要求保存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没有违法所得
	1.《商标印制管理办法》（1996年9月通过，2020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号第三次修订）第十条、第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0 
	专利代理机构合伙人、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化未办理变更手续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专利代理条例》（1991年3月通过，2018年9月国务院令第706号修订）第九条、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1 
	专利代理师未依照规定进行备案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专利代理条例》（1991年3月通过，2018年9月国务院令第706号修订）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2 
	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
	1.首次被发现；
2.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
3.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未造成危害后果
5.没有违法所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3月通过，2020年10月第四次修正）第六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01年6月通过， 2023年12月11日第三次修订）第一百零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3 
	无需办理许可证的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
	1.责令限期办理营业执照后及时办理；
2.未造成危害后果；
3.没有违法所得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2017年8月国务院令第684号公布）第二条、第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4 
	生产经营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
	1.自行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2.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通过，2020年4月第二次修订）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五条；
2.《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2016年7月通过）第十二条、第四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5 
	生产、经营未经备案的第一类医疗器械；未经备案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应当备案但未备案；已经备案的资料不符合要求；未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从事网络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1.在限期内改正且违法情节轻微；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通过，2020年12月国务院令第739号第三次修订，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第八十四条；
2.《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2014年7月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第八十一条；
3.《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公布）第三十八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6 
	为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对入网医疗器械经营者履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注册、备案情况，制止并报告违法行为，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管理义务
	1. 在限期内改正且违法情节轻微；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通过，2020年12月国务院令第739号第三次修订，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第九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八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7 
	未进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开展临床试验
	1. 在限期内改正且违法情节轻微；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通过，2020年12月国务院令第739号第三次修订，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第九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108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照《化妆品管理条例》规定履行实名登记、制止、报告、停止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管理义务
	1.在限期内改正且违法情节轻微；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2020年1月国务院令第727号通过）第六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年8月通过）第八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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